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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械工程学院文件 

 

院字〔2021〕21号 

课程体系合理性评价与实施办法（试行） 

为保障学院课程体系能够支持相应毕业要求的达成，使培

养的学生满足国家及社会发展需要、适合工程专业认证要求，

围绕“课程体系能否支持相应毕业要求的达成”的核心问题，

制定学院课程体系合理性评价实施方案如下： 

一、评价责任机构 

评价责任机构为学院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，评价责任人为

各专业负责人。 

二、评价周期 

课程体系合理性评价为每 2-4 年一次，通常与培养方案的

评价与修订同步。 

三、评价依据 

根据专业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，工程教育专业认证通用标

准和补充标准、机械类（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、机械电子工

程、车辆工程专业）和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等教学质量国家标

准及专业培养方案，定期从面向产出的角度对专业课程体系设

置的合理性进行评价，并根据评价结果提出改进意见。主要从

以下方面进行评价： 

1. 课程体系是否能够以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为出发点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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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，明确专业课程育人目标和育人体系； 

2. 课程体系是否有效支撑毕业要求及其指标点； 

3. 企业行业专家是否参与制定； 

4. 学分设置是否合理； 

5. 课程支撑矩阵中：1）每门课程在支撑矩阵中是否都找

准位置，承担具体指标点且支撑任务合理可控；2）课程体系

能否合理覆盖毕业要求进行面向产出的体系性实现和评价；3）

课程体系能否实现本专业复杂工程问题解决能力的培养；4）

支撑矩阵是否覆盖了全体必修环节且布局合理，核心课程和重

要实践环节的强支撑是否得到有效体现；5）对技术性指标是

否合理聚焦并有效避免支撑碎片化；对非技术性指标能否体现

能力要素。 

四、评价过程及方法 

1. 制定各专业课程体系合理性评价年度计划； 

2. 专业系召开课程体系合理性评价工作会议，确定评价

工作内容、负责人、执行时间和要求； 

3. 对毕业生、用人单位、行业企业专家和专业教师就专业

课程体系的设置情况进行调研； 

4. 专业负责人负责汇总调研评价意见，形成《课程体系合

理性评价报告》； 

5. 学院组织本科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对各专业的《课程

体系合理性评价报告》进行合理性审核。 

五、评价结果及应用 

评价结果主要用于培养方案和教学大纲的修订。课程体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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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培养方案的一部分，学校一般每 4年对培养方案进行统一修

订，中间可以根据人才培养情况和反馈，进行临时性修订。各

专业于培养方案修订前进行课程体系合理性评价，形成的评价

报告和课程体系修订意见报送学校教务部作为培养方案修订

的参考依据，由教务部审核后返回学院进行修订。课程体系评

价结果也是教学大纲修订的重要依据，专业负责人和各任课教

师根据反馈的持续改进的意见与建议对课程体系设置、课程矩

阵以及课程教学大纲进行修订，完善人才培养方案。 

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行。 

 

 

 

 

广西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

2021年 8月 23日 

 


